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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問答集 

一、 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決定方式疑義 

問題背景 

一、A銀行於20X1年間併購B銀行，購買之價金大於B銀行有形資產之公允價值，

其差額經辨識大部分為消費金融部以及企業金融部所產生之無形資產─分

行價值，且經評估該無形資產屬非確定耐用年限之無形資產，餘無法辨識之

部分則認列為商譽。A銀行評估其有消費金融部及企業金融部（以下簡稱主

要業務部門）二個現金產生單位。另自收購日起將前述無形資產（分行價值）

總金額平均分攤予主要業務部門。 

二、20X3年間A銀行依規定辦理無形資產之減損測試，由於此無形資產（分行價

值）並無法產生大部分獨立於其他資產之現金流量，故僅能併入消費金融部

及企業金融部二個現金產生單位（以下簡稱各該現金產生單位）進行減損測

試。 

三、A銀行對於資金之管理多由總管理部轄下之經理人會議所管控，各部門之資

金撥補或匯回，則以部門間往來之方式而流出或流入至總管理部中。因此，

A銀行主張就其部門別資產負債表而言，將導致主要業務部門之帳面金額為

零，而總管理部之帳面金額則為A銀行之全行淨值。於此情況下，A銀行必

須以合理而一致之基礎分攤計算主要業務部門之帳面金額，亦即以合理而一

致之基礎將全行淨值分攤至主要業務部門。 

四、如上段所述，A銀行為決定其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經考量公司內部管

理決策運作模式，而導入資本適足率之觀念（合格自有資本/加權風險性資

產=資本適足率），按該現金產生單位之加權風險性資產，乘以該現金產生單

位所設定之目標資本適足率，再加計應分攤之無形資產而得。此外，A銀行

係依消費金融部及企業金融部之目標資本運用下所產生之五年預期現金流

量，分別計算其可回收金額。 

Q：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損」（以下簡稱IAS36）第76段之規定，現

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僅包括直接可歸屬或以合理而一致之基礎分攤至現金產

生單位之資產帳面金額，且該等資產將產生用以決定現金產生單位使用價值之未

來現金流量；且不包括任何已認列負債之帳面金額，除非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

金額不考量此負債即無法決定。則A銀行依前述「按該現金產生單位之加權風險

性資產，乘以該現金產生單位所設定之目標資本適足率，再加計應分攤之無形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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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而得」以推算各該現金產生單位暨非確定耐用年限之無形資產減損測試時之帳

面金額，是否符合IAS36中所述有關以合理而一致之基礎分攤方式決定帳面金額

之規定？ 

Ans： 

一、企業評估資產減損時，必須先辨認現金產生單位。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6 號「資產減損」（以下簡稱 IAS36）第 6 段之規定，現金產生單位

係指可產生現金流入之最小可辨認資產群組，其現金流入大部分獨立

於其他資產或資產群組之現金流入。 

二、依 IAS36 第 69 段之規定，企業於辨認資產（或資產群組）之現金流

入是否大部分獨立於其他資產（或資產群組）之現金流入時，應考量

各種因素，包括管理階層如何監管企業之營運（諸如依產品線、業務、

個別地點、地區或區域）、或管理階層如何作成繼續或處分企業資產及

營運之決策。資產所歸屬之現金產生單位之辨認宜依此方式加以判

斷。另判斷金融機構之資產所歸屬之現金產生單位時，應考慮該金融

機構各分支機構或部門之大部分現金流入能否各自獨立。例如內部管

理報告是否以各分支機構部門為衡量營運績效之基礎及該金融機構係

以個別分支機構部門、分支機構所處之地區或以金融機構總體作為計

算利潤之基礎。 

三、另依 IAS36 第 77 段之規定，當資產被合併為群組以評估其可回收性

時，將所有產生或用以產生相關現金流量之資產納入現金產生單位係

屬重要，否則可能將事實上已發生減損損失之現金產生單位顯示為完

全可回收。 

四、基於實務之理由，於決定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時，有時須考量

未納入該現金產生單位之資產（例如，應收款或其他金融資產）或已

認列之負債（例如，應付款、退休金及其他負債準備）。在此情況下，

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亦應加入前述資產之帳面金額並減除前述

負債之帳面金額。前述因實務理由而納入現金產生單位之資產或負債

本身，仍應按相關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進行減損評估。例如金融資產

應先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之規定評估相關減損，

並以認列損失後之金額為基礎，納入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與帳

面金額中。 

五、依 IAS36 第 100 段之規定，共用資產包括諸如企業總部或部門之建築

物、電子資料處理設備或研究中心等群組或部門資產。資產是否符合

IAS36 所定義之某特定現金產生單位之共用資產，可由企業組織結構

決定。共用資產之獨特性質在於其無法獨立於其他資產或資產群組而

產生現金流入，且其帳面金額無法完全歸屬至受評之現金產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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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 IAS36 第 80 段之規定，為減損測試目的，企業合併所取得之商譽，

應自收購日起分攤至收購者預期會因該合併綜效而受益之各現金產

生單位或現金產生單位群組，無論被收購者其他資產或負債是否分派

到該等單位或單位群組。每一受攤商譽之單位或單位群組應： 

1. 代表為內部管理目的監管商譽之企業內最低層級；且 

2. 不大於彙總前之營運部門。（如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8號「營運部

門」第 5 段所定義。） 

  另依 IAS36 第 88 段之規定，當商譽與某一現金產生單位有關，但無

法分攤至該單位時，只要有跡象顯示該單位可能有減損，則應藉由不

含任何商譽之該單位帳面金額與其可回收金額之比較，進行該單位之

減損測試。所有減損損失應依 IAS36 第 104 段之規定認列。 

七、依 IAS36 第 102 段之規定，企業測試現金產生單位減損時，應辨認與

該受評現金產生單位相關之全部共用資產。若某項共用資產帳面金額

之一部分： 

1. 可依合理而一致之基礎分攤至該單位，則企業應將該單位之帳面

金額（含其所受攤該共用資產帳面金額之部分）與其可回收金額

比較。所有減損損失應依第 104 段之規定認列。 

2. 無法依合理而一致之基礎分攤至該單位，則企業應： 

(1) 將該單位帳面金額（不含該共用資產）與其可回收金額比較，

並依第 104 段之規定認列所有減損損失； 

(2) 辨認可依合理而一致之基礎受攤該共用資產帳面金額一部分

之最小現金產生單位群組，此群組包含受評之現金產生單

位；及 

(3) 將該現金產生單位群組之帳面金額（含其所受攤該共用資產

帳面金額之部分）與其可回收金額比較。所有減損損失應依

第 104 段之規定認列。 

八、銀行計算資本適足率之目的，係為評估銀行之自有資本是否足以支撐

其辦理業務所產生之風險。其中，加權風險性資產之計算，原則上係

以資產之帳面金額乘以一風險權數而得（各項暴險適用之風險權數，

係以銀行所承受風險之高低而定）。由於銀行資本適足率之計算與會

計上評估資產減損二者間之目的及方法並不相同，問題所述 A 銀行應

依 IAS36 及前述規定，作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而不得以現金產生單

位之加權風險性資產，乘以該現金產生單位所設定之目標資本適足

率，再加計應分攤之無形資產而得之金額作為衡量資產是否減損之帳

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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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認列與衡量」已被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金

融工具」（以下簡稱 IFRS9）取代。自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起，企業對金融工具之會計

處理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 IFRS9 正體中文版之相關規定處理。 


